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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惠经职院学〔2023〕50 号

关于印发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劳动教育

学分管理办法》（2023 年 6 月修订）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、各单位：

因学校劳动教育学分相关的规章制度部分无法适用现行的

学生工作开展，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学生投入劳动教育理论学习

与实践锻炼，将学生劳动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状况全面纳入学

分制管理和学生综合评价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

系，学校对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劳动教育学分管理办法》进行

修订。经 2023 年 7 月 3 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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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劳动教育学分管理办法
（2023 年 6 月修订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

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和教育部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

要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，进一步鼓励引导学生投入劳动教育理

论学习与实践锻炼，将学生劳动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状况全面

纳入学分制管理和学生综合评价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

教育体系，结合我校人才培养实际，制定劳动教育学分管理办

法。

一、劳动教育实施对象

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学生

二、劳动教育学分认定内容

（一）认定范围

1.劳动教育课程。包括劳动教育思政课程、劳动教育实践

精品课程等。

学生可修读《思想道德与法治》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概论》《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》，或者参加劳动教育主

题讲座、在线课程等。

2.劳动教育实践。包括劳动校园文化建设、劳动教育产学

研等，分为日常生活劳动、生产劳动、服务性劳动三种类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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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教育实践项目类型：

（1）日常生活劳动：包括但不限于学校、各单位组织开展

的教室、食堂、宿舍、校园场所的“爱国卫生运动”等日常生

活类劳动。

（2）生产劳动：包括但不限于学校组织开展的专业实习实

训、服务学习、创新创业等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以及各单位开展

的校外服务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。

（3）服务性劳动：包括但不限于校内外公益志愿活动、大

型社会活动、社区公益服务等。

（二）认定标准

1.劳动教育是学校学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总计 2 个学

分。

2.学生需完成至少8个劳动教育课程类学时与28个劳动教

育实践类学时。

项目类别 学时 学分 认定依据

劳动教育课程 8 0.5
每 1节课对应 1 个学时，教育类总

计至少达 8个学时。

劳动教育实践 28 1.5
每 1小时对应 1 个学时，实践类总

计至少达 28个学时。

3.劳动教育课程学分认定：学生修读《思想道德与法治》

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《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》《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》

四门课程全部及格可获得劳动教育课程 0.5 个学分。学生按照

要求参加劳动教育主题讲座、在线课程等，提供相关学习证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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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认定相应学时。

4.劳动教育实践学分（1.5 学分）分为基础学分和自选学分

两个部分。

（1）基础学分（0.5 学分）：涵盖打扫学生宿舍、课室、

学校公共区域等方面的日常生活劳动，包括学校爱国卫生运动、

各职能部门、各单位所倡导或举办的相关活动。

（2）自选学分（1 学分）：包括与专业课程相关的专业实

习实训、创新创业等生产活动以及志愿服务活动、社会实践活

动等服务性劳动。

类 别 细分 学 分 计 算

基础学分

（0.5 学分）

每个学期固定

0.1 学分

涵盖打扫学生宿舍、课室、学校公共区域

等方面的日常生活劳动；实行公共区域包

干，具体实施由校、院相关部门监督实施。

自选学分

（1 学分）

与专业课程相

关的专业实习

实训、服务学

习、创新创业

等生产活动

参加 1次（天）记 0.1 学分，每学期最少

完成 0.1 学分。

志愿服务活

动、社会实践

活动等服务性

劳动

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（劳动类型），参加 1

次（小时）记 0.02 学分，每学期最少完成

0.1 学分；参加假期社会实践（如三下乡）

劳动 3天以上记 0.2 学分。

备 注
劳动教育实践学分认定每学期最多记 0.5 学分，三年累计最

多记 1.5 学分。

三、学分申请与认定程序



- 6 -

1.申请人（集体）于每学期第 3 周，填写《惠州经济职业

技术学院学生劳动教育学分申请表》，申请上一学期劳动教育

学分；

2.学生处、各单位相关部门负责审核、认定学生（集体）

的申请，并将认定结果予以公示；

3.学生处、各单位相关部门指定专人每学期汇总学生劳动

教育学分，填写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劳动教育学分汇

总表》，并在学生第五学期第 10 周将学生劳动教育学分录入“惠

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务管理系统”；

4.各单位学工负责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学分情况进行检

查，确认是否符合毕业要求。

5.学生劳动教育学分认定的原始资料由学生处、各单位相

关部门负责存档（保存期限不少于 5 年）。

四、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组织管理

1.劳动教育实践的管理部门为学生处，校团委负责组织，

各单位负责具体实施。

2.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劳动学分工作的监督，确保审

核、认定工作公平、公正。对在申请学分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

一经查实取消所得学分，并以舞弊论处，并将追究有关人员的

责任。

五、附则

1.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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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原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劳动教育学分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惠经职院学字〔2018〕1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劳动教育学分申请表

2.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劳动教育学分汇总表



- 8 -

附表 1：

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劳动教育学分申请表
各单位 申请人

年级专业班级 申请时间

申请学分

（请把相关的证

明材料复印件粘

贴在此表背后）

类别 事由 学分

辅导员意见：

辅导员建议的学分： 签字：

各单位学生工作负责人审核认定意见：

审核认定的学分： 签字：

学生处意见：

审核认定的学分： 签字： 盖章：

注：1.申请人（集体）于每学期第 3 周（历时 1 周），填写申请表。

2.申请人为个人时可罗列多个事由；申请人为集体时可罗列多个姓名。

3.申请表中类别分为：劳动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实践；事由填写可简单描述。

4.申请表原件和证明资料复印件交到辅导员处进行登记，由辅导员存档。学生本人保留申请

表复印件和证明资料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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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

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劳动教育学分汇总表

20 —— 20 学年 第 学期 学院

班级 学号 学生姓名 劳动教育学分 备注

学院相关负责人： 学院章： 辅导员：

制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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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
